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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洪楼楼广广场场一一处处绿绿地地要要建建停停车车场场
有关部门否认占用绿地，表示提升为嵌草花砖，可用于停车

本报记者 王皇

绿地要建停车场
引市民质疑

16日，经常到洪楼广场休
闲健身的张先生发现，广场东
北角紧挨山东大学洪家楼校区
南门的一处绿地正在施工。施
工现场没有公示牌，广场东边
历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大楼一楼
墙上贴了一个公示信息。“公示
说政务服务中心门前和变电室
西侧的绿地要改造成停车场。
洪楼广场在全济南都有名，本
身面积不大绿化也不算太多，
说占就占这能行吗？”张先生认
为，“占用绿地影响的是洪楼广
场，应该在广场征求意见，这样
在门前简单贴一贴，能有几个
人看到？”

17日上午，齐鲁晚报记者在
历城区政务服务中心正门南侧
的墙上看到了张先生所说的公
示信息。公示中表示，因服务中
心停车位少，办理业务的车辆经
常无处停车，加上区园林局、山

东恒信涉及公司都在该楼办公，
为解决工作用车和办理业务车
辆的停放问题，经研究决定，改
造政务服务中心门前和变电室
以西的树林，修建停车场。记者
注意到，公示内容并非对占用绿
地公示，主要是对施工时间公
示。该公示写着“工程于2016年
11月18日开工，2016年12月8日完
工，现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16
年11月12日至2016年11月17日”，
并为工程施工中带来的不便寻
求谅解。

公示期未截止
已有施工迹象

令张先生更不满的是，公
示期截止到11月17日，而16日
他就看到变电室西侧的绿地在
施工了。17日上午，记者在洪
楼广场看到，广场变电室西
侧的绿地中约三分之一的草
地已成了经过平整的裸土，
草地内部分区域堆着土，放着
待种植的小株绿篱植物，草地
边缘还堆着石板，现场有近十
位施工人员。

历城区园林局办公室相关
负责人称，该处施工是洪楼广
场本身的改造升级。变电室西
侧的绿地经常有人踩踏，已经
受损，而且不时有人在此方便，
需要提升。升级还包括方便车
辆疏导而打通一条通向花园路
的通道，并在南侧的绿地旁建
人行通道和休闲处。记者注意
到，这处通道与上述设计图中
停车场改造所需通道有重合。
该负责人说，升级与之后建停
车场有关系，但不属于停车场
建设内容，不算提前开工。他否
认建停车场需占用绿地，表示
这处绿地将提升为嵌草花砖，
可以用于停车。

而历城区政务服务中心楼
前的停车位不涉及绿地，仅是
已有的人行道和通道。该负责
人表示，之所以着急施工是因
为担心冬季气温下降，不适合
栽植绿篱。

园林局审批人员
表示不知情

17日，济南市园林局公共
绿地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公
共广场的公共绿地非特殊原因
禁止占用。必须占用则需要先
向规划部门申请，变更规划后
再报到市园林局公共绿地管理
处审批，就个人所了解，他们并

未收到洪楼广场绿地需升级为
停车场的申请。记者在济南市
园林局公共绿地管理处公示栏
里也并未见到洪楼广场绿地改
造为停车场的公示。记者在济
南市规划局网站搜索，未查到
该处绿地升级为停车场的规划
公示。

《济南市城市绿化条例》规
定，综合公园、专类公园、风景
林地区域内的城市绿地禁止
占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擅自占用城市绿地。城乡规
划主管部门、城市绿化主管
部门对确需占用、临时占用城
市绿地的项目审批前应当依法
进行公示。

近日，有市民反映历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在公示改造洪楼广场
树林建设停车场，公示期至11月17日截止，但在16日，需要改造的区域
已有施工迹象。历城区园林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7日之前的施工是对
绿地进行改造提升，18日才开始建设停车场，他坦言此处绿地提升
与停车场建设有关系，但否认属于提前开工。

济南市园林局公共绿地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公共绿地占用
需先向城市规划部门变更，最终要报到市园林局公共绿地管理处
审批。

17日，洪楼广场东北角，变电室西侧绿地已在施工，历城区园林局工作人员称非停车场改造施工，是绿地升级。

本报记者 王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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